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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編號：0347）

國資委批准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茲提述鞍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1月26日的公告及日
期為2020年12月10日的通函，內容有關建議採納本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
激勵計劃（「本計劃」）。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2020年12月28日，本公司收到國務院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出具的《關於鞍鋼股份有限公司實
施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批覆》（國資考分 [2020]664號），據此，國資委原
則同意本公司實施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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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本計劃的特別決議案將於2020年12月31日於本公司臨時股東
大會上提呈以供股東審議和批准。本公司將積極推進相關工作，嚴格按
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及時履行後續相關程序及信息披露義務。

承董事會命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王義棟

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中國遼寧省鞍山市
2020年12月 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義棟 馮長利
李鎮 汪建華
李忠武 王旺林
馬連勇 朱克實

* 僅供識別


